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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工程项 目的新型合同结构模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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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，上海 200092) 

摘要：就大型工程项 目的新型合同结构模式的内涵、特点及其实施进行研究 ，重点从合同结构模式对项 目投资控 

制 、进度控制、质量控制以及组织协调方面的影响说明其重要性 ，以期应用现代项 目管理的新理论对不同合同结构 

模式的优缺点进行 比较 ，提 出符合当前我国大型工程项 目特点的合同结构模式，并对其具体实施提出建议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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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w Styles of Contract Structure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 

LE 

(School of Ecor-~a'tics and Mazmgemerlt，Tongji University，Shanghai 200092，Chim) 

Abstract：The new mntracting methods and their definition，characteristics，and implementation for large-scale 

omastruction projects are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．The import．anoe of the contracting method and it’S eff~．s on 

time control，cost mntrol，quality oontrol，organization and mordination during the project rrla=陇喀dnmt process 

is analyzed in order t()find their pros and O31"1S based on the new theory of modelTl project~ ement．The 

new contracting methods for large-scal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suitable in China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

methods are also presented in this paper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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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项 目合同结构模式反映建设项 目业主方和 

实施方(设计方、施工方、供货方等)之间、实施方与 

实施方之问的合同关系．许多大型工程项 目的项 目 

管理实践证明，一个建设项 目能否成功，能否进行有 

效的投资控制、进度控制、质量控制及组织协调，很 

大程度上取决于合同结构模式 的选择，因此应该慎 

重考 虑之 ． 

1 传统的合同结构模式 

工程项 目建设可采取多种不同的合同结构模 

式 ．常见的工程项 目合同结构模式有平行承发包模 

式 (又称分别发包)、施工总承包模式 (general con— 

tractor，GC)和项 目总承包模式(设计加施工)．合 同 

结构如图 1所示⋯． 

平行承发包模式将工程化整为零，设计时分批 

出图(例如桩基一地下结构一上部结构一设备安装 
—

装修 )．某一部分施工图完成后，即可开始这部分 

工程招标，提前开工 ，缩短建设周期；在投资控制方 

面，由于每一部分工程发包都以这部分的施工图设 

计为基础，投标报价较有依据；质量控制上符合“他 

人控制”原则 ，对质量控制有利 ．但是 ，业主要负责多 

个承包合同的招标、合同谈判、签约 ，负责对多个合 

同的跟踪管理，负责对所有承包商的组织协调，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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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太大，对 自身十分不利．这是平行承发包的致命弱 

点，因而在大型项 目中受到限制． 

与平行承发包模式相反 ，施工总承包模式(GC) 

中业主只需要进行一次工程招标，与一家承包商签 

约，合同管理工作量大大减少 ，对分包商的组织协调 

工作全部由GC单位负责．这对业主十分有利．在投 

资控制方面，由于投标报价是以完整的施工图设计 

为基础的，较有依据，并且在开工前就有较明确的合 

同总价 ，因而比平行承发包有利于对总造价的早期 

控制 ． 

a平行承发包模式 b施工总承包模式 c项 目总承包模式 

图 1 常见 的工 程项 目合 同结构 模式 

Fig．1 Normal construction p~ ect contract structoremodel 

但是 ，其也有缺点——建设周期较长．GC的工 合同手段控制总投资；② 对工期的要求很 紧，通常 

作程序是 ：先进行项 目的设计 ，待设计结束后再进行 采用边设计、边施工方式，往往需要提前开工 ；③ 

施式总承包招投标 ，然后再施工．如图 2所示 ．由图 参与建设的单位多、范围广，有大量的设计与施工的 

可见 ，许多大型工程项 目如果要等到施工图纸全部 协调任务，统一的组织和管理非常重要 ；④ 技术复 

出齐后再进行工程招标，开工 日期较迟 ，建设周期势 杂 ，由业主方直接进行生产的总组织 、总指挥 ，比较 

必较长．事实上，在很多建设周期紧迫的项 目中，采 困难．因此，鉴于大型工程项 目的实际情况，不宜采 

用的并不是真正的施工总承包，而是所谓的“费率招 用平行承发包或施工总承包 ，而应选择新型的合 同 

标”——在施工图设计早期即开始招标 ，因而无论是 结构模式． 

工程量还是单价，都很难在签约时确定 ．实质上是签 管理型承包(managing contractor，MC)，可译为 

了一个开口合同，这对业主方的合同管理不利． 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．它不 同于 GC．采用该模式 

设计 

招投标 

施工 
亡=二=======] 

时间 

图 2 GC的项 目开展顺序 

Fig．2 Project develepment procedure for GC 

项 目总承包模式即设计加施工模式，又称交钥 

匙工程．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设计与施工可以很好地 

结合 ，业主的组织协调工作量减少．缺点是发包比较 

困难，因为没有图纸或图纸不够详细 ，较难明确技术 

要求，也较难报价，因此不适合技术复杂项 目． 

2 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 

大型工程项 目的一般特点是 ：① 总投资数额 

大，投资控制的变动因素多、风险大 ，应采取有效的 

时，业主与某个具有丰富施工管理经验的单位或联 

合体签订施工总承包管理协议，由其负责整个项 目 

的施工组织与管理 ．一般情况下，MC单位不参与具 

体工程的施工，而是将工程实体再分包，把具体施工 

任务委托给各分包商来完成．MC模式的合同结构 

如图 3所示 ． 

图 3 MC模式的合同结构 

Fig．3 Contract structure for M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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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MC模 式 的项 目开 展顺 序 

Fig．4 Project development procedure for MC 

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采用 GC模式时，业主应要 

求 GC单位除少量零星工程可分包外 ，绝大部分工 

程实体不允许分包 ，必须 由 GC单位 自己完成 ；而 

MC模式则相反 ，必须将工程实体分块招标、分别发 

包，以使这种合同结构模式既保 留了平行承发包模 

式的优点，又兼有 GC模式在合 同管理和组织协调 

方面对业主有利的一面． 

MC的合同价采用成本加酬金方式确定 ，即在 

合同中只确定总承包管理费——通常是按工程建筑 

安装造价的一定百分 比计取，而不需要确定工程实 

体的造价．这也是 MC模式的招标可以不依赖于设 

计图纸出齐的原因之一．而所有的分包合同，由于是 

在该部分施工图出齐后再 由 MC单位进行招标的， 

因此应该采用总价合同(即明确工程量、明确单价)． 

由此可以看出，MC模式与 GC模式相 比具有 

以下优点：① 合 同总造价不是一次确定．某一部分 

施工图完成以后 ，进行该部分施工招标，确定该部分 

合同价，因此对整个项 目的合同总额的确定较有依 

据．② 所有分包合 同和分供货合同的发包 ，都通过 

招标获得有竞争力的投标报价 ，对业主方节约投资 

有利．③ MC单位只收取总包管理费，不赚取总包 

与分包之间的差价． 

3 CM 模式 

MC模式有一个缺点：由于签约时只确定了施 

工总承包管理费 ，工程实体的建筑安装总造价要等 

每一份分包合同签定后加起来才能确定．这给业 主 

的工程投资早期控制带来一定风险．另一种国际新 

型建筑工程合同结构模式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点． 

这种全新的合同结构模式称为 construction manage— 

ment模式，简称 CM 模式．即业主委托 CM 单位，以 

一 个承包 商的身份 ，采取有条件 的“边设 计、边施 

工”，来进行施工管理．CM 模式最早在 20世纪 60 

年代出现于美国，其根本出发点是为 了缩短建设周 

期，其基本思想是通过设计与施工的充分搭接 ，在生 

产组织方式上实现有条件的“边设计、边施工”l2 J． 

在 CM 模式 中，CM 单位 向业主保证将来的建 

筑安装工程费用的总和不超过某一规定的数额，这 

个最大数额在合同文件中称为“保证最大工程费用” 

(除合同文件规定的设计变更外)．超过保证最大工 

程费用 (guaranteed maximum price，G )的部分， 

应由 CM单位支付，业主不予承担． 

GMP不是 CM 单位的承包价 ，如果将来各项分 

包合同的总价加起来小于 GMP，这部分节余将归业 

主；反过来如果大于 GMP，超出部分将 由 CM 单位 

承担．G 带来一种全新的合同结构模式，它给承 

包商的费用控制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．GMP的最 

根本 目的，就是为了减少业主的投资控制风险，将业 

主承担的工程费用风险转 由 CM 单位来承担，同时 

为业主控制工程费用在早期提供一个明确的标准． 

因此 ，这种模式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护业主的利益，对 

业主是十分有利的． 

CM模式与 MC模式相 比还有一点不同，即通 

过 CM单位对工程的早期介入 ，使 CM 单位在设计 

阶段就采用价值工程方法 ，对设计的技术、经济方面 

提供咨询意见、挖掘资金、节约潜力；而不像 MC模 

式必须按图施工．同时 ，通过从承包商的角度在设计 

阶段提出的合理化建议，可减少施工阶段 因修改设 

计而给工程造成时间上的延误．在上海证券大厦项 

目的 CM 模式实践 中，加拿大 PCL公司特别强调 

CM单位提供 的“施工前阶段服务”，除 了在报价中 

有“施工前阶段服务费”(在管理人员的基本服务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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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)外，还采用价值工程方法向设计方提出合理化建 

议；而 CM 单位对节约的部分按 比例提成 ． 

CM 承发包模式 的合 同结构图与 MC模式类 

似 ，但按照业主是否与分包商签约，CM 模式的合同 

结构分为 2种形式 ：① 非代理型 CM(CM／non—a— 

a非代理型 CM 

gency)，业主只与 CM 单位签约，CM 单位与各分包 

商签约；② 代理型 CM(CM／agency)，业主与各分包 

商签约，CM 单位 负责招标、合 同谈判等事务性工 

作．具体见图 5． 

b代理型 CM 

图 5 CM 模 式 的合 同结构 

Fig．5 Contract structure ofCM model 

非代理型与代理型 CM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：① 合同法庭 JCT颁布了专 门用于 MC模式的标准合 

前者单位承担的风险大于后者单位(任何工程承包合 同文本 ，美 国建筑师学会 AIA和总承包商会 AGC 

同的签约者都将承担风险)；② 前者单位对分包商的 颁布了专f-lm于 CM模式的标准合 同文本．在大型 

控制强度大于后者单位；③ 前者单位要承担 GMP，而 工程项 目引进和采用 中，新型的合 同结构模式对于 

后者单位不承担；④ 二者合同条件的内容和组成有 促进我国工程承发包和建筑管理国际化、提高工程 

很大区别；⑤ 二者合同价的构成有很大区别【3·引． 建设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． 

4 结语 

合同结构模式的选择，是经济利益的分配，也是 

风险的组合和分担．很明显，合同结构模式对缩短建 

设周期 、降低工程费用、提高工程质量等都起着至关 

重要的作用 ．大型项 目的业主首先要对 自己的经济 

实力和项 目管理能力有清醒的认识，才能统筹规划， 

在对各承包商的经济能力、管理能力以及工程承包 

经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 ，选择合适的承发包模式 ． 

MC和 CM 合同结构模式在 国际建筑市场上已 

经相当成熟 ，为投资者创造了明显的效益．英 国联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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